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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第一项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幕并介绍到会人数及代表股份统计情况 

第二项 议案汇报人宣读《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第三项 议案汇报人宣读《关于与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

交易议案》 

第四项 议案汇报人宣读《关于控股子公司首农畜牧及其全资子公司河北首农向关联方三元种

业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第五项 股东代表提问及答疑 

第六项 推选监票人 

第七项 各股东代表对以上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第八项 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第九项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第十项 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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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

责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鉴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在为公司进行 2021 年度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内部控制情况，因此公司拟决定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

2022年度审计费用不超过 280万元，其中：境内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不超过 168 万元，境外财务

报表审计费用不超过 42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不超过 70万元。  

 

以上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对经理层进行授权，如审计范围和内容变

更导致费用增加，经理层可根据实际情况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2022

年度最终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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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宽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2019年 12月，公司与关联公司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集团财务

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根据《金融服务协议》，集团财务公司在

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存款服务、结算服务、综合授信服务及经中国银保

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等。现该协议即将到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

意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续签该《金融服务协议》，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双方签署后

生效履行，协议有效期三年，自签订之日起计算。 

集团财务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农食品集团”）全资子

公司，因此，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16号一号楼 5层 

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11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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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存亮                                                                                                                                  

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

资。 

关联关系：集团财务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集团财务公司总资产 209.28亿元，净资产 23.52 亿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4.28亿元，净利润 1.53亿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集团财务公司总资产 172.95亿元，净资产 23.73 亿元，2022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56亿元，净利润 1.39亿元。 

三、 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集团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存款

服务、结算服务、综合授信服务及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等。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服务内容 

（1）根据乙方现时合法所持《金融许可证》。乙方同意向甲方及甲方控股子公司提供以下

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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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款服务； 

②结算服务； 

③综合授信服务； 

④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甲方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存款服务 

①按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在甲方及甲方控股子公司提出支付需求时，乙方在甲方账户资金足额时应及时予以

兑付。 

②甲方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六章第三节募

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商业银行开立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3）结算服务 

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依法为甲方提供结算业务服务，包括甲方与首农食品集团及其成员单

位之间的资金结算、甲方与首农食品集团及其成员单位之外的其他方的交易款项的收付服务，以

及甲方营业范围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结算业务。乙方免费为甲方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付款服

务、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乙方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

资金安全，满足甲方支付需求。 

（4）综合授信服务 

①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

服务，甲方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担保、

融资租赁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 

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经甲方申请，乙方可根据自身运营要求，有权依法自行决定是否提供

授信服务； 

③乙方应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向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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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5）其他业务 

乙方将按照甲方需求，在营业范围内，愿意按照甲方申请，为满足甲方业务需要，依法向甲

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存款业务、结算业务、贷款业务等其他金融许可证允许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3、服务收费 

（1）关于存贷款 

①乙方吸收甲方存款的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也应不

低于甲方向其他金融机构取得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通常、公允利率。 

②乙方向甲方发放贷款的利率，不高于甲方从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通常、公

允利率。 

（2）关于其他金融服务 

乙方为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的相关费用，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标准收取。 

（3）关于免收费服务，包括： 

①乙方现时向甲方提供的结算服务； 

②乙方认为不需要收费的其他服务。 

（4）除上述服务收费第（1）、（2）条所列乙方现时为甲方提供的金融服务外，乙方亦在

拓展开发其他其被许可经营的金融服务，当条件具备时，乙方将向甲方提供新的金融服务(简称

“新服务”)。乙方在此向甲方承诺，乙方向甲方提供新服务的收费遵循以下原则： 

①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保监会就该类型服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 

②应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甲方提供同种类型金融服务所收取的通常、公允手续费。 

③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的收费标准，按照本协议服务收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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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条规定的原则确定。 

4、交易限额 

乙方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与甲方的金融服务交易作出以下限

制，甲方应协助乙方监控实施下列限制： 

（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吸收甲方及甲方控股子公司的存款，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在乙

方的存款每日余额不高于甲方上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货币资金 70%。甲方应将其控股子公司的清

单（如有）提供给乙方备案，并且如有变动应及时通知乙方。 

（2）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及甲方控股子公司发放的日贷款余额不超过 15亿元人

民币。 

5、协议的生效及期限 

本协议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有效期三年，自生效之日起计算。 

（1）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 

（2）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投融资渠道，获取安全、高效的财务管理服务，提升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明显不

利影响。 

 

以上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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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首农畜牧及其全资子公司河北首农向关联方三元种业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借款对象：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河北首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首农畜牧”）拟向其参股股东北京

三元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元种业”）借款 6,000万元，首农畜牧全资子公司

河北首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河北首农”）拟向三元种业借款 25,598.22 万元，

用于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 

 借款期限：均为 1年 

 借款年利率：均为 3%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借款概述 

首农畜牧原为三元种业控股子公司，为满足首农畜牧及其全资子公司河北首农生产经营和业

务发展需要，首农畜牧向三元种业借款 6,000万元，河北首农向三元种业借款 25,598.22万元。 

2022年 1月，公司完成收购首农畜牧部分股权，收购后公司持有首农畜牧 51%股权，三元种

业持有首农畜牧 49%股权，首农畜牧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鉴于上述两笔借款即将到期，首农畜

牧、河北首农拟向三元种业续借前述借款，借款年利率均为 3%，期限均为 1年。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首

农畜牧及其全资子公司河北首农向关联方三元种业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上述借款事项。

三元种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同时，公司董事朱顺国先生为

三元种业董事长，因此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三元种业基本情况  

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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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恒涛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德茂庄德裕街 5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68.302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53301473X 

经营范围：加工生物制品、肉类、牛奶、畜用药品、配合饲料、饲料添加剂；加工屠宰畜禽；

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罐式）；产品质量检测、食品检验；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加工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省级以上饲料主管部门批文有效期至 2023年 03

月 21日）；加工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省级以上饲料主管部门批文有效期至 2023 年 03月 21日）；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省级以上饲料主管部门批文有效期至 2023年 03月 21日）；养殖、销售奶牛、

种鸭、种牛、肉牛、种猪、家禽及优良品种繁育；种植、销售花卉、蔬菜、瓜果及优良品种培育；

规模化奶牛场、猪场工艺设计；奶制品的研制开发；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修理农林牧渔机械；提供农业机械并配备操作人员、提供

农场劳务承包人；销售生物制品、肉类、牛奶、畜用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机械电器设备；

饲料原料；销售仪表仪器；销售医疗器械（不含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 

关联关系：三元种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控股子公司，同时，公司董事朱顺国先生

为三元种业董事长。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三元种业总资产 85.18亿元，净资产 21.16亿元，2021年度营业

收入 32.80亿元，净利润 0.70亿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三元种业总资产 48.50 亿元，净资产 20.07亿元，2022 年 1-9月营

业收入 10.49亿元，净利润 0.85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首农畜牧向三元种业借款 6,000 万元，首农畜牧全资子公司河北首农向三元

种业借款 25,598.22万元，借款年利率均为 3%，期限均为 1年。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首农畜牧及河北首农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支持首农畜牧及河北首

农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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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请股东大会审议。 

 


